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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有事 言 一 声

□社区助理记者 刘传龙

“大娘，这么晚了，你咋
还没有休息呀？”近日一个
深夜，应酬完的郑权师傅刚
进西工区石油路18号家属
院，看到住平房的李肖琴老
人还在院里坐着乘凉，就好
奇地问。“你看这是谁家的
车，后备厢都没有关，这要
是有个不三不四的人，不就
麻烦了。”李大娘说。

原来，晚饭后，李大娘出
去散步，21时回到家发现门口
停着一辆车牌尾号为018的
别克轿车，后备厢大开着，车
里却没有人。李大娘犯了嘀
咕：这是谁家的车呀？这后备
厢咋不关上呢？人呢？

为此，李大娘回家搬个板
凳，坐在院里当起了看车员。

逢有散步回来的，李大
娘都问一句：“知道这车是谁
家的吗？”可是都没人知道，
李大娘怕发生意外，无奈，就
一直守在院里。

郑权师傅一看车牌号，
好像是超市李老板的，赶紧
打电话找来了李老板，原来李
老板前不久才租住在这个家
属院，周围人对他不是很
熟。晚上回来停好车，他从
后备厢内搬出啤酒就匆匆回
家了，忘了锁车。看着老大
娘给自己守半夜车，李老板
连连感谢，李大娘则笑笑：
都在一个院住，互相照应一
下，没啥客气的。

楼下开饭店，楼上蒸桑拿
春都路万兴小区的居民苦不堪言；有关部门称，目前只能以协调为主

李大娘“看车”

洛阳晚报律师帮帮团成
员、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谢
亮表示，物权法第七十七条
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
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
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
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
遵守法律法规及管理规约
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
主同意。谢亮表示，如果业
主私自将住宅变为饭店，相
关部门可以查处，但如果是
居民楼下性质就是门面房，
是允许开饭店的。另外，有
些城市有禁止在居民楼下新
建、扩建、改建饭店的规定，
但是我市还没有相关规定。

谢亮说，根据侵权责任
法第八章第六十六条规定：
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
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
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
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
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同
时，该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因
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
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
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
三人请求赔偿。污染者赔偿
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不过这些小饭店对居
民生活的损害程度如何鉴定
比较难。”谢亮说，这也是环保
部门协调起来比较难的地方。

洛阳晚报记者翻看了一
下本报近段时间的市民投
诉，居民住宅楼下饭店扰民
的就有十几例。难道这些老
大难问题就没法解决吗？

23日，老城环保分局环
境监察科一名刘姓科长来到
万兴小区处理居民投诉。他
说：“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文件
规定住宅楼下不能开饭店，
而且这些商家的证件都齐
全。”刘科长介绍，面积在200
平方米以下的餐饮店没有明
确规定要安装油烟净化器，
只要不影响居民，高空排放
就可以；面积在200平方米
以上的餐饮店必须安装油烟
净化器。

刘科长坦言，今年，老城
区开始实行餐饮店营业须有

环保部门的环评手续，但对
于一些小饭店，所谓的环评
手续“根本起不了太大作
用”，而且工商部门在给这
些饭店办理营业执照时，并
没有要求环保部门出具环
评手续。对于居民反映的
室内温度由于饭店做饭上
升的问题，他们只能在居民
和饭店中间协调，拿出补偿
机制。

邙山工商所的一名工作
人员也告诉记者，工商部门
在给这些小饭店办理营业执
照时，只需要店主出具“卫生
许可证”和“餐饮服务许可
证”即可，并不需要环保部门
的环评手续，只有机械加工
之类的商家才需要向他们出
示环评手续。

董先生家的楼下是一家
家常菜馆，菜馆老板说：“2
日上午，一位老大爷下楼和
我说自己家的地板有点热，
之前没听居民说过，我当时
说如果是实情，我们肯定按
照他们的要求改。”

另一家小饭店的老板
说，他们之所以要把排烟管
道接到楼顶，就是想将烟道
从低空排放改为高空排放，
减轻油烟对居民的影响，但

是居民并不买账，还在当天晚
上把排烟管道砸了一个窟窿。

家常菜馆老板说，他接
手这家店面之前，这里是一
家豆腐汤店，楼上居民反映
地板每天都是热的，他就在
厨房的顶上吊了一层天花板
隔热，去年因为自己的排风
机靠墙，影响了居民生活，环
保部门还罚了他1000元，他
就专门做了一个排风机架
子，把排风机放到架子上，避

免接触墙壁。随后，洛阳晚
报记者来到该家常菜馆厨
房，发现老板所言不虚。

该菜馆的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上写着“经营场所：洛
阳市春都路万兴小区楼下9
号门面房”。随后，老板还拿
出了“卫生许可证”和“餐饮
服务许可证”，并告诉洛阳晚
报记者：“‘餐饮服务许可证’
的领取必须经过环保部门的
环评。”

根据反映，洛阳晚报记
者来到万兴小区看到，在该
小区1号楼北面临近春都路
的1楼，有十几间门面房，其
中有6家饭店。在1号楼南面，
有3根铁皮排烟管道，该楼3
单元入口处的一根管道直冲
7楼楼顶。楼下放着几根直径
50厘米左右的塑料排烟管
道，准备安装在该楼2单元入
口处直到楼顶。

住在该小区2单元202

室的董先生告诉记者，每天
晚上一到饭点，他家里就像
蒸笼一样。洛阳晚报记者发
现，竖起来的两根管道一根
在他家阳台旁边，一根在他
家卧室窗户旁。董先生说：

“根本没法住，你看看，这样
的高温天气，可楼上的住户
紧闭窗户。”除了 3根铁皮
排烟管道，还有4根直径10
厘米左右的塑料管道安装
在小区里。

22日晚8时许，记者带
着温度计来到了董先生的家
里，刚进门就感受到一股热
气扑面而来，像蒸桑拿一样，
汗珠也开始往下掉。董先
生关了空调不到 10分钟，
屋内的温度就上升到了
32℃，记者用手触摸地板，
正对楼下饭店厨房区域的
地板温度明显高于其他地
方，而2单元1楼楼道挨着饭
店厨房的一面墙也是热的。

□记者 刘亮 文/图

试想一下，楼下一排
大小饭店，一到饭点，饭
店就向你家“供暖”，排烟
口直冲你家窗户，你有什
么感受？几年来，住在春
都路万兴小区 1 号楼的
住户每到夏季就苦不堪
言。22日，该小区住户告
诉洛阳晚报记者，他们已
经向有关部门多次反映
自己的困扰，但至今没有
任何结果，居民和饭店方
面依然在僵持中。

【情况调查】在屋里像蒸桑拿，居民难忍受

【饭店回应】承认对居民生活有影响

【律师说法】饭店对居民的损害程度难鉴定

【部门回应】只能在中间协调，拿出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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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内林立的管道影响了居民的生活


